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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市监函〔2026〕32号

关于对政协千阳县第十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

第16号提案的答复函

千阳县工商联：
贵单位提出的关于加强民营企业商标保护与合规风险防范的提案收悉。
首先衷心感谢您单位对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市场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

近年来，我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的重要指示精神，严格落实中省市关于知识产权强市、强县建设部署，紧扣县域产业发展实际，扎实推进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管理、服务全链条提升，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现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情况简要汇报如下：
一、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情况
（一）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机制。逐年制定印发了《全

县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工作计划》，明确工作目标、任务和措施，确保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工作有序推进。同时，加强与法院、检察院、司法局等部门的沟通协作，建立健全“信息共享、线索互移、案件联查”的知识产权协同保护机制，形成工作合力。

（二）强化执法监管，严厉打击侵权行为

一是开展专项执法行动：持续开展“守护知识产权”“铁拳”“蓝天”等专项行动，聚焦食品、生活用品、家用电器等重点领域，针对商超、市场等案件多发和举报投诉较多的场所，集中开展整治工作。重点检查是否存在销售商标侵权、假冒专利、假冒伪劣、标注不规范标识商品等违法行为。全年共检查各类经营主体29户次，出动执法人员40人次，查处商标侵权案件2起，轻微违法不予立案，有力维护了市场秩序。

二是加强日常监督检查：常态化开展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结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对市场主体的知识产权使用情况进行随机抽查，及时发现和处理知识产权违法行为。

三是加强原创作品认证保护：依托创客IP原创认证保护平台、宝鸡市“知保链”原创认证保护平台，指导陕西飞天、千湖食醋、宝鸡海升、兴源布艺刺绣等企业对其原创作品、外包设计开展在线存证，存证作品40多件，均获得《知识产权电子数据保全证书》及《可信存证证书》。解决企业取证难、存证难、举证难问题，有效防范原创作品侵权风险。
（三）加强宣传引导，提升知识产权意识

以“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4·26”世界知识产权日等为契机，联合多部门开展知识产权集中宣传活动。通过设置宣传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现场咨询解答等形式，向广大群众宣传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和基本知识，增强公众的知识产权意识和维权意识。同时，开展知识产权“五进”活动，组织执法人员深入校园、市场、社区，开展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宣传。

（四）强化服务指导，助力企业创新发展
结合“三送一解”活动，开展知识产权服务万里行行动，挖掘企业知识产权潜能，为企业突破知识产权瓶颈提供政策支持和资金帮助，协助我县4户企业入选陕西省第一批“秦知贷”适用企业白名单，2户企业申报“黑马企业”名录库。推进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工作站提升改造，增强政策咨询、专利检索等“一站式”服务能力，接待咨询80余人次，解决企业实际问题12个。
全力做好陕西省重点商标保护名录申报服务工作，通过政策宣讲、实地走访等方式，引导辖区华西工贸、信华实业等优质企业参与申报，推动县域知名品牌纳入省级重点保护范围。

二、下一步工作计划

下一步，我局将围绕薄弱环节精准发力。一是健全全链条保护体系。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制度机制，加强知识产权执法队伍建设，加强与司法、行政等部门的协同配合，提高案件办理质量和效率。二是深化宣传引导工作。创新宣传方式方法，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开展多元化宣传，扩大知识产权保护宣传覆盖面，提高企业和社会公众的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能力。三是强化企业精准服务。深入企业，为企业提供专利布局、维权援助等精准服务，指导企业建立健全知识产权管理制度，组织开展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人员培训，提升企业自我保护和运用能力，为千阳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知识产权保障。         

最后，再次感谢贵单位对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市场监管工作的关心和建议，希望今后继续关注和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切实履行好市场监管职责，为县域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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